
公告日期111年7月4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1 偵 1677 著作權法 檢○官簽分 溫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2505 傷害 吉安分局 林○傑 起訴

仁 111 調偵 181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郭○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調偵 186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胡○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調偵 187 毀棄損壞 花蓮市公所 林○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0 偵 5602 交通過失致死 鳳林分局 張○昌 起訴

平 111 偵 3579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王○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1 偵 3607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徐○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速偵 42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睿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1 速偵 42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○葉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42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湯○豐 緩起訴處分

勤 110 偵緝 416 竊盜 林口分局 潘○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3496 傷害 鳳林分局 潘○夆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3504 傷害 鳳林分局 林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偵 3504 傷害 鳳林分局 郭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速偵 42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温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速偵 43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潘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速偵 43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美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11 偵 810 詐欺 花蓮調查站 陳○信 起訴

禮 111 偵 1632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蔡○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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